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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戰略委員會的組成 

 

第一条 上海復旦張江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公司」）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公司法》、《上海復旦張江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稱「《公司章程》」）、

《上海復旦張江生物醫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議事規則》、《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股

票上市規則》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設立董事會

戰略委員會，並制定本規則。本規則應同時遵守《上海證券交易所科創板股票上市規

則》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相關規定，如兩個上市規則規定

不一致時，按從嚴原則執行。 

 

第二条 戰略委員會是董事會下設的專門委員會。 

 

第三条 戰略委員會由 3 名以上董事組成。 

 

第四条 戰略委員會委員由董事會委任。 

 

第五条 戰略委員會設主席（即召集人，下同）1 名，經公司董事會任命，領導戰

略委員會並召集、主持戰略委員會會議。主席不能履職或不履職時，由其委託或者經

全體委員過半數選舉的另一名委員相應履職。 

 

第六条 戰略委員會的任期與同屆董事會任期一致，委員任期與董事任期一致。

委員任期屆滿，可連選連任。委員會委員在任職期間不再擔任公司董事職務時，其委

員資格自動喪失，並由董事會根據法律法規及本規則規定，補足委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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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戰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第七条 戰略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包括： 

(一) 戰略委員會應不定期對公司發展戰略和中、長期發展規劃方案進行研究並

提交董事會審議決定，並對其實施進行評估、監控； 

(二) 對公司增加或減少註冊資本、發行公司債券、合併、分立、解散事項的方

案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及提交董事會審議決定； 

(三) 對公司重大業務重組、對外收購、兼併及資產轉讓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

及提交董事會審議決定； 

(四) 對公司拓展新型市場、新型業務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及提交董事會審議

決定； 

(五) 對須經董事會審議的公司投融資、資產經營等項目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

及提交董事會審議決定； 

(六) 對公司重大機構重組和調整方案進行研究，並提出建議及提交董事會審議

決定； 

(七) 指導和監督董事會有關決議的執行； 

(八) 董事會授予的其他職權；及 

(九) 不時修訂的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對委員會工作範圍所提

出的其他要求。 

戰略委員會對董事會負責，應就本規則規定的相關事項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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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戰略委員會的議事規則 

 

第八条 戰略委員會應按實際需要召開會議。2 名及以上委員提議，或者召集人認

為有必要時，可召開會議。召集人原則上應當不遲於戰略委員會會議召開前 3 日向全

體委員發送會議通知及提供相關資料和信息，除非全體委員一致同意豁免相關要求。

公司應當保存上述會議資料至少 10 年。 

委員會委員在收到會議通知後，應及時以適當方式予以確認並反饋相關信息（包

括但不限於是否出席會議、行程安排等）。 

 

第九条 戰略委員會會議通知的內容應當包括會議舉行的方式、時間、地點、會

期、議題、通知發出時間及有關資料。會議以現場召開為優先原則。在保證全體參會

董事能夠充分溝通並表達意見的前提下，必要時可以依照程序採用視頻、電話或者其

他方式召開。 

 

第十条 會議作出決議須經戰略委員會全體委員過半數通過，每一名委員有一票

的表決權。 

 

第十一条 戰略委員會委員應當親自出席會議。委員因故不能親自出席會議時，

應當事先審閱會議材料，形成明確的意見，並提交由該委員簽字的授權委託書，委託

委員會其他委員代為出席並發表意見。授權委託書應明確授權範圍和期限。每一名戰

略委員會委員最多接受一名委員委託。代為出席會議的委員應當在授權範圍內行使權

利。不能親自出席會議的委員也可以提交對所議事項的書面意見的方式行使權利，但

書面意見應當至遲在會議召開前向戰略委員會主席提交。委員未親自出席委員會會議，

亦未委託委員會其他委員代為行使權利，也未在會議召開前提交書面意見的，視為放

棄權利。 

 

第十二条 戰略委員會委員連續 2 次未親自出席委員會會議，亦未委託委員會其

他委員出席，也未於會前提出書面意見；或者在 1 年內親自出席委員會會議次數不足

會議總次數的四分之三的，視為不能履行委員會委員職責，董事會可根據本規則調整

戰略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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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董事會秘書/公司秘書負責組織、協調委員會與相關各部門的工作。董

事會秘書/公司秘書可以列席委員會會議。戰略委員會認為必要時可以邀請公司其他董

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列席會議。 

 

第十四条 當戰略委員會所議事項與委員會委員存在利害關係時，該委員應當回

避。有利害關係的委員回避後，出席會議的委員不足本規則規定的人數時，應將該議

案提交董事會審議。 

 

第十五条 戰略委員會應向董事會匯報其決定或建議，但受到法律或監管限制所

限而不能作此匯報的除外。 

 

第十六条 戰略委員會會議應當有記錄，出席會議的委員應當在會議記錄上簽名。

完整的會議記錄由董事會秘書/公司秘書保存。 

 

第十七条 戰略委員會須應董事會主席的邀請由戰略委員會主席，或在委員會主

席缺席時由戰略委員會主席授權的一名委員在公司年度股東大會上回答股東的提問。 

 

第十八条 戰略委員會應獲供給足夠資源以履行其職責。戰略委員會履行職責時

如有需要，應尋求獨立專業意見，費用由公司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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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其他 

 

第十九条 戰略委員會應公開其職權範圍，解釋其角色及董事會轉授予其的權力，

並應按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的有關要求將其職權範圍於公司網站及公

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 

 

第二十条 公司須在披露年度報告的同時在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交易所網站披露

戰略委員會年度履職情況，包括戰略委員會會議的召開情況。 

 

第二十一条 本規則所稱「以上」、「內」都含本數；「過」不含本數。 

 

第二十二条 本規則之中英文版本如有歧義，概以中文版本為準。 

 

第二十三条 本規則未盡事宜，按國家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範性文件、《公司

章程》以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的規定執行；本規則如與國家頒佈的

法律、行政法規、規範性文件、經合法程序修改後的《公司章程》或公司股票上市地證

券交易所上市規則相抵觸時，按國家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範性文件、《公司章程》

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的規定執行，並儘快修訂本規則、報董事會審

議通過。 

 

第二十四条 本規則經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後生效，並由公司董事會負責解釋和

修改。 

 


